
 

 
—1— 

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南团发〔2017〕20号 

 

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关于表彰2016年度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各分团委、校团委各部门： 

2016 年以来，全校各级团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对共青团

工作的重要指示和团十七大的重要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坚持以青年为本、为青年服务，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团的

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绩，团的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团员、

优秀团干部和先进基层团组织。 

为表彰先进，树立典型，引导和激励广大团员、团干部和各

级团组织奋发进取、再创佳绩，经申报、评审等环节，决定授予：

外国语学院团委等 8 个团委“南京大学五四红旗团委”称号；商

学院人力资源管理学系本科 2015 级团支部等 10 个团支部（总支）

“南京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标兵”称号；刘斌等 7 位青

年教师、邵光灏等 3 位同学“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称号；杨

金龙等 7 位教师团干“南京大学优秀共青团工作者”称号；沈雷

等 18 位同学“南京大学优秀团员标兵”称号；强睿等 18 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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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优秀团干部标兵”称号；张柏贤等 7 位同学“iNJUers

南青之星标兵”称号；顾阅微等 88 位同学“南京大学 iNJUers 南

青之星”称号；哲学系本科 2015 级团支部等 41 个团支部（总支）

“南京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称号；葛羚等 612 位同学

“南京大学优秀团员”称号；王文婷等 306 位同学“南京大学优

秀团干部”称号（名单见附件）。 

希望受到表彰的团员、团干部和基层团组织珍惜荣誉、再接

再厉，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广大团员青年、团干部和基层

团组织要以受到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榜样，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十八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紧扣时代主题，牢记根本任务，勇于创新创优，充

分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南大风格”

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实践中唱响青春之歌。 

 

附件 1：2016 年度“南京大学五四红旗团委”名单 

附件 2：2016 年度“南京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标兵” 

名单 

附件 3：2016 年度“南京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名单 

附件 4：2016 年度“南京大学优秀共青团工作者”名单 

附件 5：2016 年度“南京大学优秀共青团员标兵”名单 

附件 6：2016 年度“南京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标兵”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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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016 年度“南京大学五四红旗团支部（总支）”名 

单 

附件 8：2016 年度“南京大学优秀共青团员”名单 

附件 9：2016 年度“南京大学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 

附件 10：2016 年度“南京大学 iNJUers 南青之星标兵”名单 

附件 11：2016 年度“南京大学 iNJUers 南青之星”名单 

 

 

                           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4 日   


